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８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Ｌ３１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发布

２０１１－Ｌ２５

号业绩预告公告，预计的业绩情况

如下：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减少：

９９．４５％

盈利：

４９

，

６０８．９

万元

盈利：约

272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４

元

０．６６

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０％ － ７０％

盈利：

４９

，

６０８．９

万元

盈利：

14,882

万元

- 24,804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２０

元 –

０．３３

元

０．６６

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期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对青岛阳光上城（公园

１

号）项目和烟台阳光首院项目已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全部予以转回，因此导致公司营业利润高于预期。

２００８

年度，因青岛和烟台区域房价出现下跌，公司对青岛阳光上城（公园

１

号）项目和烟台阳光首院项

目分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２８

，

２３８

千元，

４５

，

６６６

千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进行了跟踪评估，继续对青岛阳光上

城（公园

１

号）项目和烟台阳光首院项目分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８

，

６４０

千元和

１２０

，

２７６

千元。

２０１０

年以来，

上述两个区域房价有所上涨，同时，公司实施了差异化策略，力争以高品质提升项目的市场竞争力，青岛阳

光上城（公园

１

号）项目和烟台阳光首院项目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开盘，销售情况已获得市

场验证。 经公司测试，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述两个项目的存货可变现净值均高于计提减值后的开发

成本，公司因此决定将上述存货跌价准备全额予以转回。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公司业绩具体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８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Ｌ３３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

出席董事

７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出售青岛阳光滨海置业有限公司等五家全资控股

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由于本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兼任收购方首创朝阳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所以本次交易构成了

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董事唐军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饶戈平先生、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

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上述交易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

２０１１－Ｌ３４

号公告。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８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Ｌ３４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１

、阳光新业拟将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１００％

股权的青岛阳光滨海置业有限公司、青岛千千树置业有限公

司、烟台阳光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阳光骊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烟台阳光骊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全部股权以评估价格

２．３６

亿元出售给关联方首创朝阳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该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２

、本次交易定价以评估价格为基准协商确定。 评估机构对上述五家公司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

估；对五家公司的主要资产存货资产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折现率取值为

１５．２９％

，略高于同行业取值

均等水平；标的股权评估值为

２３

，

３１１．７０

万元，较标的股权净资产值增幅为

１．０６％

。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

参考同行业项目资产转让评估情况及目前行业调控环境，认为上述评估方法及评估参数选取合理，能够较

合理体现受目前房地产市场现状影响的资产的收益风险，评估参数选取适当合理。 以评估结果作为交易的

定价依据。 评估机构选聘程序合法、该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和胜任能力、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合理。

３

、本次交易中的青岛千千树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在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９

年通过两次股权收购取得该公司

１００％

股权，股权收购价格为

７

，

５２２．７１

万元，本次交易的青岛千千树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股权转让价

格为

１

，

１０２

万元，与前述千千树公司收购价格相比差额为

６

，

４２０．７１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阳光新业”）拟与首创朝阳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首创朝阳”）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就分别出让以下五家公司（上述

５

家公司以下可合称

“目标公司”）股权事宜达成一致：

（

１

）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阳光滨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滨海”）拟以现金

３

，

１９０

万元向首创朝阳（以下简称“首创朝阳”）出售合计持有的青岛阳光滨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滨

海”）

１００％

股权。

（

２

） 公司拟以现金

１

，

１０２

万元向首创朝阳出售合计持有青岛千千树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千千

树”）

１００％

股权。

（

３

）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宏诚展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诚展业”）拟以现金

６

，

８３５

万元向首创朝阳出售合计持有的烟台阳光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新业”）

１００％

股权。

（

４

） 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宏诚展业拟以现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向首创朝阳出售合计持有的烟台阳光骊都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骊都”）

１００％

股权。

（

５

） 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宏诚展业拟以现金

７

，

４５０

万元向首创朝阳出售合计持有的烟台阳光骊臻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骊臻”）

１００％

股权。

上述交易的股权转价款总计

２３

，

５７７

万元，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由于本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同时担任首创朝阳董事长，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除此

以外不存在需披露的其他关联关系。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

方董事唐军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余

３

名董事，

３

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全票通过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项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交易的五家目标公司资产总额合计为

２５２

，

２２７．８１

万元，股权转让收入为

２３５７７

万元，股权转让产

生的利润为

２６５．３

万元，上述股权转让的利润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净利润的

０．５９％

，故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首创朝阳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路甲

１

号

法定代表人：马崇慧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４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９３４５２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１０５７２２６１２４８Ｘ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不含土地成片开发；高档宾馆、别墅、高档写字楼和国际会议中

心的建设、经营；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经营）；销售商品房；接受委托进行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家居

装饰。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

１３９

号院。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首创朝阳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

创置业”，股票代码为

０２８６８－ＨＫ

），首创朝阳为首创置业的全资子公司。首创置业的控股股东为北京首都创

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创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首创置业

４７．１８％

的股权，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北京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属大型国有独资企业。 股权关系示意图如下：

首创置业直接持有本公司

２．５８％

的股权， 其关联公司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

０．８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首创朝阳总资产人民币

４１０

，

５８８．２４

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

９５

，

１２４．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８４

，

９２８．５１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２５

，

８７０．１４

万元，上述数据为经审计的财务报

表数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首创朝阳总资产人民币

３８２

，

９２０．２３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１２３

，

１５５．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０７

，

５６９．８０

万元，归属首创朝阳公司的净利润人民币

２８

，

０３０．５７

万元，

上述数据为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１

、青岛滨海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青岛阳光滨海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杨埠寨社区

法定代表人：万林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商品房租赁；房地产开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咨询服务；装修装饰

工程、商业管理。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青岛滨海

３０％

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滨海持有青岛滨海

７０％

的股权。

历史沿革：青岛滨海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设立时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出资股东为本公

司和天津滨海，其中本公司货币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持股

３０％

，天津滨海出资

３５００

万元，持股

７０％

。

２

、千千树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青岛千千树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青岛市李沧区重庆中路

８５２

号

法定代表人：万林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千千树

１００％

的股权。

历史沿革：千千树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０３

月

１４

日，由青岛颐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０７

月

０８

日，本公司与原股东青岛颐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受让本公司

７０％

份额的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０３

日，本公司与原股东青岛颐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达成

协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千千树公司

３０％

份额的股权，此次股权转让后，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千千树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

、烟台新业概况

公司名称：烟台阳光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烟台市福山区福祥新苑门市

５９－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万林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７

，

５００

万元

公司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商品房的租赁；房地产开发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咨询服务；装修装饰工程；商业管理服务（以上项目须凭资质经营的按核定资质经营）。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烟台新业

９０％

的股权，宏诚展业持有烟台新业

１０％

的股权。

历史沿革：烟台新业系由本公司、宏诚展业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为

２

亿元，其

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８０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０％

；宏诚展业出资

０．２０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烟台新业召开股东会决议，烟台新业以存续分立（派生分立）的方式分立为烟台新业（存续公司）、

烟台骊臻（新设公司）、烟台骊都（新设公司），同意分立后的注册资本分别为

７

，

５００

万元、

７

，

５００

万元、

５

，

０００

万元。分立后，烟台新业（存续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２

亿元减至

７

，

５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不变。上述实收资本已

经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山东华彬会计师事务所以山华会内验字［

２０１０

］

０３５５

号验资报告得到审验。

４

、烟台骊都概况

公司名称：烟台阳光骊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烟台市福山区福祥新苑门市

５９－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万林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自有商品房的租赁；装修装饰

工程；商业管理服务（以上范围不含国家专项审批项目，须凭资质经营的凭核定的资质经营）。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烟台骊都

９０％

的股权，宏诚展业持有烟台骊都

１０％

的股权。

历史沿革：参见烟台新业历史沿革。

５

、烟台骊臻概况

公司名称：烟台阳光骊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烟台市福山区福祥新苑门市

５９－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万林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７

，

５００

万元

公司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自有商品房的租赁；装修装饰

工程；商业管理服务（以上范围不含国家专项审批项目，须凭资质经营的凭核定的资质经营）。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烟台骊臻

９０％

的股权，宏诚展业持有烟台骊臻

１０％

的股权。

历史沿革：参见烟台新业历史沿革。

（二）交易标的资产概况

１

、青岛滨海

青岛滨海拥有青岛“阳光上城（公园

１

号）项目”和青岛“杨埠寨项目”。

（

１

）阳光上城（公园

１

号）项目

项目位置：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与

３０８

国道交汇处东侧，项目四至为：东临城阳高架路，北侧

／

东侧临杨

埠寨社区，南临代征地块。

项目取得方式：青岛滨海通过招拍挂取得公园

１

号项目，招拍挂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成交价款为

３８

，

０６４

万元，目前已缴清全部土地出让金。

项目相关规划指标：项目土地规划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及商业用地。 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８１

，

０１６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为：“青房地权市字第

２００８３５９３

号”和“青房地权市字第

２００８３５９２

号”，规

划总用地面积：

８１０１６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１３７

，

７８１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１２１

，

２９８

平方米（其中住宅

面积

１００

，

００９

平方米，酒店商业及配套为

２１

，

２８９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１６

，

４８３

平方米。

项目开发计划及截止目前开发状况：本项目计划开发建设周期约为

３０

个月，计划共分两期开发建设，

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开工建设，计划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竣工。

项目销售计划及截止目前的销售状况：项目可售面积为

１０１

，

８３９

平方米，销售周期为

２６

个月，项目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进入预售期，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已售面积为

３０

，

１７６

平方米，合同金额为

２４

，

７７１

万

元，销售均价为每平米

８

，

２０９

元。 剩余部分计划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底完成销售，目前周边项目可比销售均价每平

方米约为

９

，

１００

元，预计本项目剩余可售部分销售均价约为每平方米

９

，

４４０

元（含车位及配套）。

项目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情况： 青岛滨海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７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辽宁

路支行签订《房地产借款合同》，贷款合同金额为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同时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地块国有

土地使用权编号为“青房地权市字第

２００８３５９３

号”和“青房地权市字第

２００８３５９２

号”，截至

２０１１．８．３１

日银

行贷款余额

２１

，

２００

万元。青岛滨海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辽宁路支行签

订《房地产借款合同》，贷款合同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同时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一期在建工程设定抵

押。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阳光滨海银行贷款余额总计为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７２

，

２６６．７６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７２

，

３１１．３３

万元。

（

２

）青岛“杨埠寨项目”

项目位置：城阳区

３０８

高架东侧，项目四至为：东南侧为青威路，西南侧为黑龙江北路（

３０８

国道），西北

侧为阳光上城（公园

１

号）项目，北侧为杨埠寨社区

Ｄ

组团居住区。

项目取得方式： 青岛滨海通过招拍挂取得杨埠寨项目， 招拍挂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成交价款为

１５

，

５４１．５６

万元，目前已缴清全部土地出让金，

项目相关规划指标：项目土地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项目宗地总面积：

４１

，

４５０

平方米，其中出让宗

地面积：

３８

，

８０５．４

平方米。 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编号为：青岛

－０１－２０１１－２０３８

，规划建筑面积：

５８

，

２０８．１

平方

米。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条款》：该宗土地须配建限价商品住房，

面积不少于

１７１６．３

平方米，数量不少于

２１

套，基准价格为

５１００

元

／

平方米；须配建经济适用住房面积不少

于

３

，

９６６．９

平方米，数量不少于

６２

套，基准价格为

３

，

７９３

元

／

平方米。 本项目目前开发计划及销售计划尚未

确定。

本项目土地不存在抵押。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１５

，

５６６．７６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５

，

５６６．７６

万元。

除上述青岛“阳光上城（公园

１

号）项目”所述抵押外，青岛滨海不存在其他担保及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涉及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阳光新业不存在为青岛滨海提供担保和委托理财的情况，阳光新业对青岛滨

海的股东借款为

５８

，

９４８．９０

万元。

２

、千千树

千千树拥有青岛“阳光香蜜湖项目”。

项目位置：项目位于青岛市李沧区重庆中路与兴国路交汇处，项目四至为：西起东小庄社区，东至重庆

中路，南起兴国路，北至唐山路。

项目取得方式：项目土地规划用途为商业、住宅。 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８

日以招拍挂

方式

１９

，

６２４．８０

万元取得，已缴清全部土地出让金。

项目历史沿革：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８

日，本公司与青岛颐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青岛颐中”）签署《千

千树项目合作协议》。本公司受让千千树公司

７０％

股权，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５６８５．７１４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本公司与青岛颐中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其所持有的千千树公司

３０％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合计

１

，

８３７

万元。上述交易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００７－Ｌ３１

号公告和

２００９－Ｌ３９

号公告。

项目相关规划指标： 项目国有房地产权证编号为： 青房地权市字

２００８１１７０７

号、 青房地权市字第

２００８１１７０９

号、青房地权市字第

２００８１１７１０

号、青房地权市字第

２００８１１７０５

号，规划总用地面积：

９６

，

６９４．９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１４４

，

２９０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１２５

，

８２９

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

１０６

，

６４８

平方米），地

下建筑面积

１８

，

４６１

平方米。

项目开发计划及截止目前开发状况：本项目计划开发建设周期为

２４

个月，计划共分两期开发建设，项

目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底竣工。

项目销售计划及截止目前的销售状况：项目可售面积为

１１９

，

０９２

平方米，销售周期为

２０

个月，项目计

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进入预售期，计划在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完成销售，目前周边项目可比销售均价每平方米约为

９

，

０００

元。 预计本项目销售均价每平方米

９

，

５４０

元（含车位及配套）。

项目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千千树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中路支行签

订了授信协议，授信额度为

１５

，

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千千树同时与招行香港中路支行签订了最高

额抵押合同， 以千千树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 该抵押地块的权属证书编号为：“权证字

号： 青房地权市字

２００８１１７０７

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千千树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中路

支行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３００

万元、

１

，

３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５

，

２００

万元、

８００

万元、

３

，

４００

万，同时约定以该项目土地作为抵押签订抵押合同。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银行贷款余额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３１

，

８４４．５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３１

，

９８３．４５

万元。

除上述青岛“阳光香蜜湖项目”所述抵押外，千千树不存在其他担保及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资

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阳光新业不存在为青岛滨海提供担保和委托理财的情况，阳光新业对千千树

的股东借款为

１３

，

８３５．０１

万元。

３

、烟台新业、烟台骊都、烟台骊臻

烟台新业、烟台骊都、烟台骊臻三家公司共同拥有烟台“阳光首院项目”（也称烟台银河项目）。

项目位置：烟台市福山区松霞路与汇福路交汇处。

项目取得方式：烟台新业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阳光首院项目，取得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成交价款

为

７６

，

４００

万元，目前已缴清全部土地出让金。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烟台新业分立为烟台新业、烟台骊都、烟台骊臻

三家公司，阳光首院项目也由上述三家公司共同持有。

项目土地规划用途为住宅、商服用地。 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

１９４

，

９７２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证编

号为：“烟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３００５８

号”、“烟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０１５

号”和“烟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０１４

号”，总建筑面积

４１３

，

９６７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３２８

，

８６９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８５

，

０９８

平方米。 项目运营情况：项目一

期已于

２０１０

年开工建设，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进入预售阶段；项目预计

２０１５

年竣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一期

住宅部分累计签约率约为

３５％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住宅部分签约额为

１１

，

８３６．５１

万元。

项目开发计划及截止目前开发状况：本项目计划开发建设周期为

６２

个月，计划共分

４

期开发建设，项

目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开工建设，计划在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竣工。

项目销售计划及截止目前的销售状况： 项目可售面积为

３２６

，

３０９

平方米， 可售物业类型包括高层住

宅、小高层住宅、花园洋房、联排别墅、四合院、底商等多种物业类型。 项目销售周期为

４８

个月，项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进入预售期，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已售面积为

１４

，

０２１

平方米，合同金额为

１１

，

８３６．５１

万元，

销售均价为

８

，

４４２

元，主要为花园洋房类型的物业；剩余部分计划在

２０１５

年年底前完成销售，预计销售均

价为每平方米

９

，

４６０

元（含车位及配套）。 目前周边洋房、高层住宅类型的项目可比销售均价每平方米约为

８

，

８３０

元，周边四合院、联排别墅类型的项目可比销售均价每平方米约为

１５

，

８０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９１

，

０９４．９４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９１

，

１６２．３０

万元。

截止目前，烟台新业、烟台骊都、烟台骊臻三家公司不存在抵押、担保及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

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阳光新业不存在为青岛滨海提供担保和委托理财的情况，阳光新业对烟台新

业、烟台骊臻、烟台骊都的股东借款分别为

２４

，

３９６．５５

万元、

１９

，

０５１．３３

万元、

２０

，

５４１．０６

万元。

（三）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１

、青岛滨海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磊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７４０

号

《审计报告》，青岛滨海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１３

，

３６８．４７ ６３

，

１８３．０６

应收帐款

０ ０

存货

８７

，

８３３．５２ ５２

，

１４１．１２

负债总额

１１０

，

２２３．７３ ６２

，

９２１．６９

所有者权益

３

，

１４４．７４ ２６１．３７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５３６．６０

营业利润

２

，

８８３．６５ －８５０．６９

净利润

２

，

８８３．３７ －８５２．４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１９

，

９４９．９１ －１７

，

６８６．６５

２

、千千树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磊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７４１

号

《审计报告》，千千树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１

，

２２１．８３ ２６

，

７３８．９４

应收帐款

０ ０

存货

３１

，

８４４．５７ ２５

，

５１４．７５

负债总额

４０

，

２６１．０１ ２５

，

２５１．２６

所有者权益

９６０．８２ １

，

４８７．６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０

营业利润

－５２６．４６ －４８９．８８

净利润

－５２６．８７ －４８９．９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１

，

８６９．８８ １

，

９５４．７７

３

、烟台新业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磊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７３９

号

《审计报告》，烟台新业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５

，

３９５．５９ ２９

，

８８２．５３

应收帐款

０ ０

存货

３２

，

４３５．６４ ２８

，

４８９．８９

负债总额

２８

，

５８５．５１ ２１

，

４９４．１３

所有者权益

６

，

８１０．０７ １

，

３３２．９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０

营业利润

５

，

４７７．１２ －２５８．９２

净利润

５

，

４７７．１２ －２６３．４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５

，

１４４．３６ －４

，

５０１．７８

４

、烟台骊都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磊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７３７

号

《审计报告》，烟台骊都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５

，

８４５．８５ １６

，

６７１．６５

应收帐款

０ ０

存货

２５

，

８２１．０９ １６

，

６７１．６５

负债总额

２０

，

８８１．７５ １６２８６．５６

所有者权益

４

，

９６４．１１ ３８５．０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０

营业利润

４

，

５７９．０１ －３．１２

净利润

４

，

５７９．０１ －３．１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３３８．１４ ０

５

、烟台骊臻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磊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７３８

号

《审计报告》，、烟台骊臻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６

，

３９６．０７ ２２

，

８４０．５３

应收帐款

０ ０

存货

３２

，

８３４．２０ ２２

，

８４０．５３

负债总额

２８

，

９６４．１１ ２１

，

４９４．１３

所有者权益

７

，

４３１．９６ １

，

３４６．４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０

营业利润

６

，

０８５．５６ －４．４２

净利润

６

，

０８５．５６ －４．４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８

，

０５６．３３ ０

（四）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１

、青岛滨海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转

让持有青岛阳光滨海置业有限公司的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报字（

２０１１

）

２９３

号），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其中项目主要资产存货的评估方法为假设开发法。

资产基础法即成本加和法， 是以在评估基准日重新建造一个与评估对象相同的企业或独立获利实体

所需的投资额作为判断整体资产价值的依据， 具体是指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价值加总减去

负债评估价值求得企业价值的方法。

假设开发法是采用净现金流还原模型进行预测， 根据开发和销售时间计划测算整个项目的年净现金

流，选取适当的折现率，将收益进行折现处理，最终得到存货可变现净值。 其中：

１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

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其中：

ａ

）预计现金流入，是根据项目未来规划情况，确认存货的未来现金流来源为项目的销售收入。

ｂ

）预计现金流出，包括项目土地相关成本、各项建筑安装支出、销售费用、营业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

公司所得税等。

ｃ

）项目收益期，据项目的规模、规划的要求、市场环境和对应的销售策略确定项目的开发和销售进度，

按照企业预计的开发和销售进度确定现金流入和流出的时点确定。

２

）折现率即投资回报率，即包括安全收益，又包括风险收益（利润）部分。 折现率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

型，投资项目折现率计算如下：

Ｒｅ ＝Ｒｆ ＋

（

×

［

Ｅ

（

Ｒｍ

）

－Ｒｆ

］

＋α

。 其中：

ａ

）

Ｒｆ－

无风险收益率（选择评估基准日距到期日剩余期限十年以上的长期国债的年到期收益率的平均

值），取值为

４．２５％

；

ｂ

）

Ｅ

（

Ｒｍ

）

－Ｒｆ－

市场风险溢价（是投资者所取得的风险补偿额相对于风险投资额的比率，该回报率超出

在无风险证券投资上应得的回报率；目前在我国，通常采用证券市场上的公开资料来研究风险报酬率），取

值为

７．６５％

；

ｃ

）（

－

风险系数（查询从事房地产开发企业相关上市公司，计算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行业风险系数（平均

值），取值为

０．９２０３

；

ｄ

）

α－

个别风险系数（公司具体分析确定），取值为

４％

。

根据上述相关参数，折现率取值为

１５．２９％

。上述参数的选取综合考虑了目前受国家密集的房地产调控

政策影响的房地产市场现状、房地产行业的综合净资产利润率及目前所执行的银行利率等因素，本次折现

率取值

１５．２９％

能够较合理体现受目前房地产市场现状影响的资产的收益风险。

评估结果：在持续经营的假设前提下，经评估后青岛滨海公司的资产、负债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加率

％

流动资产

１１３

，

２２３．７６ １１３

，

２６８．３４ ４４．５８ ０．０４

其中：存货

８７

，

８３３．５２ ８７

，

８７８．０９ ４４．５７ ０．０５

非流动资产

１４４．７１ １３８．４０ －６．３１ －４．３６

固定资产

１０５．９２ ９９．６１ －６．３１ －５．９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３８．７９ ３８．７９ － －

资产总计

１１３

，

３６８．４７ １１３

，

４０６．７４ ３８．２７ ０．０３

流动负债

８３

，

７２３．７３ ８３

，

７２３．７３ － －

非流动负债

２６

，

５００．００ ２６

，

５００．００ － －

负债合计

１１０

，

２２３．７３ １１０

，

２２３．７３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３

，

１４４．７４ ３

，

１８３．０１ ３８．２７ １．２２

根据上表可见，青岛滨海净资产账面值为

３

，

１４４．７４

万元，评估值为

３

，

１８３．０１

万元，增值额为

３８．２７

万

元，增值率为

１．２２％

，主要增值在于存货，存货部分账面价值

８７

，

８３３．５２

万元，评估值为

８７

，

８７８．０９

万元，增

值额为

４４．５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０．０５％

。 评估过程说明如下：

青岛滨海公司的存货资产包括青岛公园

１

号项目和青岛杨埠寨项目”。

１

）青岛“杨埠寨项目”资产账面值为

１５

，

５６６．７６

万元，该项目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通过公开市场招拍挂

竞得，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间隔时间较短，账面值与该地块截止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无变化，

同时该块土地尚未进行可行性研究、开发计划等，因此，综合考虑上述原因，本次按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２

）青岛公园

１

号的存货估值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参数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

年

９－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一、销售收入

２４

，

７７１．１１ ２０

，

８９７．３０ ４６

，

７６３．８１ －

二、开发成本

６

，

０８０．０４ ５

，

９８７．９２ ３

，

７６８．４５

三、销售税金

１

，

２４６．５８ ２

，

６４２．１６ －

四、土地增值税

４１７．９５ ９３５．２８ －１

，

８４８．６４

五、期间费用

１

，

５４６．９７ １

，

８９０．７４ －

六、息税前现金流

１１

，

６０５．７７ ３５

，

３０７．７２ －１

，

９１９．８１

减：所得税费用

２５％ １

，

０４４．８７ ２

，

３３８．１９ －４

，

０７４．７４

七、税后现金流

１０

，

５６０．９１ ３２

，

９６９．５３ ２

，

１５４．９３

折现系数

１５．２９％ ０．９５３７ ０．８２７２ ０．７１７５

八、现金流量折现值

１０

，

０７１．７３ ２７

，

２７２．４３ １

，

５４６．１６

加：商业用地转让协议价

８

，

６４９．９０

加：已销售收入

２４

，

７７１．１１

九、现金流量折现值求和

７２

，

３１１．３３

青岛公园

１

号项目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７２

，

２６６．７６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７２

，

３１１．３３

万元，折合每平米

８

，

８８３

元。 该部分资产评估小幅增值主要是因为：第一，项目土地成本较高。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市场高位运行时获取

了项目，土地成交价为

３８

，

０６４

万元，楼面价（单位土地成本）高达

３

，

１３８

元；第二，开发项目定位“运用西班

牙前庭后院格局，为地中海托斯卡纳风格；景观设计采用“花圃、叠树、坡地”等多种手法，为密植型地中海

园林风格”，属于质量高档标准较高项目，开发成本投入较大；第三，目前房地产市场受国家调控政策影响，

预测未来销售价格增幅较小。 综上原因，造成青岛滨海所开发青岛公园

１

号项目仅有小幅增值。

２

、千千树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青岛千千树置

业有限公司的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报字（

２０１１

）

２９２

号），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评估

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其中项目主要资产存货的评估方法为假设开发法。 评估方法及评估参数介绍同上。

评估结果：

在持续经营的假设前提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后千千树公司的资产、负债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４１

，

２１６．３７ ４１

，

３５５．２５ １３８．８８ ０．３４

其中：存货

３１

，

８４４．５７ ３１

，

９８３．４５ １３８．８８ ０．４４

非流动资产

５．４６ ４．５７ －０．８９ －１６．３０

固定资产

５．４６ ４．５７ －０．８９ －１６．３０

资产总计

４１

，

２２１．８３ ４１

，

３５９．８２ １３７．９９ ０．３３

流动负债

２５

，

２６１．０１ ２５

，

２６１．０１ － －

非流动负债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 －

负债总计

４０

，

２６１．０１ ４０

，

２６１．０１ － －

净资产

９６０．８２ １

，

０９８．８１ １３７．９９ １４．３６

根据上表可见，千千树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９６０．８２

万元，评估值为

１

，

０９８．８１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３７．９９

万

元，增值率为

１４．３６％

，主要增值在于存货，存货部分账面价值

３１

，

８４４．５７

万元，评估值为

３１

，

９８３．４５

万元，增

值额为

１３８．８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０．４４％

。 存货估值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参数

２０１１

年

９－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一、销售收入

７

，

２９９．５７ ５０

，

６３０．７９ ５５

，

６６６．５１

二、开发成本

１５

，

０５２．４１ ３４

，

１６７．１４ ３

，

１１４．８２

三、销售税金

４１２．４３ ２

，

８６０．６４ ３

，

１４５．１６

四、土地增值税

１４５．９９ １

，

０１２．６２ －１

，

１５８．６１

五、期间费用

７９１．１０ １

，

５８２．２１ １

，

５８２．２１

六、息税前现金流

－９

，

１０２．３６ １１

，

００８．１８ ４８

，

９８２．９３

减：所得税费用

２５％ ３６４．９８ ２

，

５３１．５４ １

，

５９５．３８

七、税后现金流

－９

，

４６７．３４ ８

，

４７６．６４ ４７

，

３８７．５５

折现系数

１５．２９％ ０．９５３７ ０．８２７２ ０．７１７５

八、现金流量折现值

－９

，

０２８．８１ ７

，

０１１．８９ ３４

，

０００．３８

九、现金流量折现值求和

３１

，

９８３．４５

千千树的存货为青岛香蜜湖项目的资产， 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３１

，

８４４．５７

万元， 评估价值为

３１

，

９８３．４５

万元，折合每平米

２

，

６８６

元。该部分资产评估小幅增值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项目开发质量标准较高，

项目的容积率低，仅为

１．３

，项目着力打造西班牙风情社区，设计和建筑成本较高，使得项目成本投入较大；

第二，鉴于目前房地产市场受国家调控政策影响，预计开盘销售单价较低，预计未来销售价格增幅较小。 因

此，千千树公司所开发项目出现小幅增值。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分两次取得千千树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价格为

７

，

５２２．７１

万元；本次交易千

千树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１

，

０９８．８１

万元，依据资产评估结果确定交易价格为

１

，

１０２

万元，与前述千千树公司

收购价格相比差额为

６

，

４２０．７１

万元，主要原因在于该项目在房地产市场高位运行时取得，项目获取成本较

高。

３

、烟台新业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烟台阳光新业

房地产开放有限公司的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报字（

２０１１

）

２９６

号），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其中项目主要资产存货的评估方法为假设开发法。 评估方法及评估参数介绍

同上。

评估结果：

在持续经营的假设前提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烟台新业公司的资产、负债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３５

，

３８１．１２ ３５

，

４０３．９９ ２２．８７ ０．０６

其中：存货

３２

，

４３５．６４ ３２

，

４５８．４６ ２２．８２ ０．０７

非流动资产

１４．４６ １３．０８ －１．３８ －９．５４

固定资产

１４．４６ １３．０８ －１．３８ －９．５４

资产总计

３５

，

３９５．５８ ３５

，

４１７．０７ ２１．４９ ０．０６

流动负债

２８

，

５８５．５１ ２８

，

５８５．５１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总计

２８

，

５８５．５１ ２８

，

５８５．５１ － －

净资产

６

，

８１０．０７ ６

，

８３１．５６ ２１．４９ ０．３２

根据上表可见，新业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６

，

８１０．０７

万元，评估值为

６

，

８３１．５６

万元，增值额为

２１．４９

万

元，增值率为

０．３２％

，主要增值在于存货，存货部分账面价值

３２

，

４３５．６４

万元，评估值为

３２

，

４５９．５４

万元，增

值额为

２２．８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０．０７％

。

存货估值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参数

２０１１

年

９－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一、销售收入

１２

，

１８１．８２ １６

，

１６７．７９ １

，

１２４．１２ ７

，

４２１．０６ １６

，

２６０．５１

二、开发成本

９０．２２ １３０．６７ １９１．３４ ２１８．２４ ４８２．９４

三、销售税金

６８８．２７ ９１３．４８ ６３．５１ ４１９．２９ ９１８．７２

四、土地增值税

２４３．６４ ３２３．３６ ２２．４８ １４８．４２ －７３７．９０

五、期间费用

１７３．４１ ３４６．８２ ３４６．８２ ５２０．２３ ５２０．２３

六、息税前现金流

１０

，

９８６．２８ １４

，

４５３．４６ ４９９．９７ ６

，

１１４．８９ １５

，

０７６．５２

减：所得税费用

２５％ ４５６．８２ ６０６．２９ ４２．１５ ２７８．２９ ２

，

１０６．０７

七、税后现金流

１０

，

５２９．４６ １３

，

８４７．１７ ４５７．８１ ５

，

８３６．６０ １２

，

９７０．４４

折现系数

１５．２９％ ０．９５３７ ０．８２７２ ０．７１７５ ０．６２２３ ０．５３９８

八、现金流量折现值

１０

，

０４１．７４ １１

，

４５４．４０ ３２８．４８ ３

，

６３２．３５ ７

，

００１．５０

九、现金流量折现值求和

３２

，

４５８．４６

４

、烟台骊都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出具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烟台阳光骊

都房地产开放有限公司的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报字（

２０１１

）

２９４

号），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其中项目主要资产存货的评估方法为假设开发法。 评估方法及评估参数介

绍同上。

评估结果：

在持续经营的假设前提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烟台骊都公司的资产、负债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２５

，

８４５．８５ ２５

，

８７７．５１ ３１．６６ ０．１２

其中：存货

２５

，

８２１．０９ ２５

，

８５２．７５ ３１．６６ ０．１２

非流动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资产总计

２５

，

８４５．８５ ２５

，

８７７．５１ ３１．６６ ０．１２

流动负债

２０

，

８８１．７５ ２０

，

８８１．７５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总计

２０

，

８８１．７５ ２０

，

８８１．７５ － －

净资产

４

，

９６４．１０ ４

，

９９５．７６ ３１．６６ ０．６４

根据上表可见，骊都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４

，

９６４．１０

万元，评估值为

４

，

９９５．７６

万元，增值额为

３１．６６

万

元，增值率为

０．６４％

，主要增值在于存货，存货部分账面价值

２５

，

８２１．０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５

，

８５２．７５

万元，增

值额为

３０．７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０．１２％

。

存货估值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参数

２０１１

年

９－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一、销售收入

－ ３３

，

７１８．８６ ３８

，

７９８．０５ ４６

，

５２１．０８

二、开发成本

７

，

００３．４６ ２４

，

６８４．２８ １７

，

４０６．０４ １１

，

７１３．１１

三、销售税金

－ １

，

９０５．１２ ２

，

１９２．０９ ２

，

６２８．４４

四、土地增值税

－ ６７４．３８ ７７５．９６ －１

，

４５０．３４

五、期间费用

８２２．６６ １

，

２３４．００ １

，

２３４．００ ８２２．６６

六、息税前现金流

－７

，

８２６．１２ ５

，

２２１．１０ １７

，

１８９．９７ ３２

，

８０７．２１

减：所得税费用

２５％ － １

，

２６４．４６ １

，

４５４．９３ ２

，

６７３．１９

七、税后现金流

－７

，

８２６．１２ ３

，

９５６．６４ １５

，

７３５．０４ ３０

，

１３４．０１

折现系数

１５．２９％ ０．９５３７ ０．８２７２ ０．７１７５ ０．６２２３

八、现金流量折现值

－７

，

４６３．６２ ３

，

２７２．９４ １１

，

２８９．８３ １８

，

７５３．６１

九、现金流量折现值求和

２５

，

８５２．７５

５

、烟台骊臻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烟台阳光骊臻

房地产开放有限公司的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报字（

２０１１

）

２９５

号），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其中项目主要资产存货的评估方法为假设开发法。 评估方法及评估参数介绍

同上。

评估结果：在持续经营的假设前提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烟台骊臻公司的资产、负债评估结果汇总

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３６

，

３９５．０１ ３６

，

４１１．９１ １６．９０ ０．０５

其中：存货

３２

，

８３４．２０ ３２

，

８５１．０９ １６．８９ ０．０５

非流动资产

１．０７ １．０７ － －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１．０７ １．０７ － －

资产总计

３６

，

３９６．０８ ３６

，

４１２．９８ １６．９０ ０．０５

流动负债

２８

，

９６４．１１ ２８

，

９６４．１１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总计

２８

，

９６４．１１ ２８

，

９６４．１１ － －

净资产

７

，

４３１．９７ ７

，

４４８．８７ １６．９０ ０．２３

根据上表可见，骊臻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７

，

４３１．９７

万元，评估值为

７

，

４４８．８７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６．９０

万

元，增值率为

０．２３％

，主要增值在于存货，存货部分账面价值

３２

，

８３４．２０

万元，评估值为

３２

，

８５１．０９

万元，增

值额为

１６．８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０．０５％

。

存货估值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参数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１

年

９－

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一、销售收入

１１

，

８３６．５１ １

，

３３６．８０ １７

，

７０１．７７ ２０

，

２６６．８７ ４４

，

１３４．２１ ３９

，

８６３．８１ －

二、开发成本

７

，

６９８．５５ ８

，

４９０．８２ １２

，

２４０．８７ １９

，

４０４．２８ １４

，

２１４．１９ ９

，

８８８．９８

三、销售税金

７５．５３ １

，

０００．１５ １

，

１４５．０８ ２

，

４９３．５８ ２

，

２５２．３１ －

四、土地增值税

２６．７４ ３５４．０４ ４０５．３４ ８８２．６８ ７９７．２８ －２

，

４６６．０７

五、期间费用

４７９．８２ ９５９．６５ ９５９．６５ ９５９．６５ ９５９．６５ ４７９．８２

六、息税前现金流

－６

，

９４３．８４ ６

，

８９７．１２ ５

，

５１５．９３ ２０

，

３９４．０２ ２１

，

６４０．３９ －７

，

９０２．７３

减：所得税费用

２５％ ５０．１３ ６６３．８２ ７６０．０１ １

，

６５５．０３ １

，

４９４．８９ －５９７．０７

七、税后现金流

－６

，

９９３．９７ ６

，

２３３．３０ ４

，

７５５．９３ １８

，

７３８．９９ ２０

，

１４５．５０ －７

，

３０５．６６

折现系数

１５．２９％ ０．９５３７ ０．８２７２ ０．７１７５ ０．６２２３ ０．５３９８ ０．４６８２

八、现金流量折现值

－６

，

６７０．０１ ５

，

１５６．１９ ３

，

４１２．３６ １１

，

６６２．０３ １０

，

８７４．６２ －３

，

４２０．６１

加：已销售收入

１１

，

８３６．５１

九、现金流量折现值

求和

３２

，

８５１．０９

烟台新业、烟台骊都、烟台骊臻三家公司共同拥有烟台“阳光首院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阳光

首院项目的账面价值为

９１

，

０９４．９４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９１

，

１６２．３０

万元，折合每平米

２９１９

元。资产评估增值幅

度较小，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项目土地成本较高，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市场高位运行时获取了该项目，土地成交

价为

７６

，

４００

万元，楼面价（单位土地成本）高达

２３２３

元；第二，阳光首院项目是以园林营造，具有主题情景

高档标准小区，所投入的开发成本较高；第三，烟台属二线城市，整体房地产销售价格偏低，又受国家房地产

调控政策的影响，预测未来销售价格增长幅度较小，因而存货评估值略有增值。 综上原因，造成烟台阳光首

院项目仅有小幅增值。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评估机构选聘程序合法、该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合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１

、交易标的的定价原则

以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２

、交易价格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青岛滨海、千千树、烟台新业、烟台骊都、烟台骊臻经评估的全部股权价值分别为

３

，

１８３．０１

万元、

１

，

０９８．８１

万元、

６

，

８３１．５６

万元、

４

，

９９５．７６

万元、

７

，

４４８．８７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并确认，青岛

滨海、千千树、烟台新业、烟台骊都、烟台骊臻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价款分别为

３

，

１９０

万元、

１

，

１０２

万元、

６

，

８３５

万元、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７

，

４５０

万元，五家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款共计

２３

，

５７７

万元。

３

、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五家公司的股权交易价格是以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五家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和账面价值相比评估增值率不高，原因在于五家公司的主要资产存货评估值和账面价值相比增值率不高，

存货评估值和账面价值相比增值率不高，主要原因在于，项目开发成本较高，项目获取的土地成本较高，项

目投入建设开发成本较高，而同时目前房地产市场受国家调控政策影响，预测未来销售价格增幅较小。 因

此，造成项目存货评估价值和账面价值相比仅有较小幅度的增值。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首创朝阳就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１

、成交金额：公司拟将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首创朝阳，股权转让款分别

为：青岛滨海

３

，

１９０

万元、千千树

１

，

１０２

万元、烟台新业

６

，

８３５

万元、烟台骊都

５

，

０００

万元、烟台骊臻

７

，

４５０

万元，五家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款共计

２３

，

５７７

万元。

２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１

）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日首创朝阳向阳光新业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作为本协议项下的预

付款；

２

） 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后

９０

日内双方备齐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文件，共同办理目标股

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

）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以领取目标公司新营业执照为准）后

３０

日内，首创朝阳向

目标公司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１８

，

５７７

万元（含已付预付款），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在

前述款项支付后

９０

日内支付；

４

）在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当日，首创朝阳将向目标公司提供借款人民币

１３６

，

７７２．８５

万

元，并由目标公司向阳光新业偿还阳光新业对目标公司的全部股东借款。

３

、协议生效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书在双方签订后且经双方内部有权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１

、本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不会就目标公司和首创朝阳产生关联交易；

２

、本交易完成后，除双方另有约定外，目标公司现有经营管理团队及员工继续在目标公司留用，目标公

司将不再有本公司派遣人员。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为“成为中国领先的商业地产集团”，为此，在年初制定了“进一步提高商业地产

业务收益，合理控制住宅项目开发节奏，加强资金运用与管理”的发展计划。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住宅业务

销售收入有所下降，但商业地产经营收入仍然稳健上升。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商业物业租赁收入为

１２

，

０２４

万元， 约占公司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的

４３．７４％

， 与

２０１０

年公司商业物业租赁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７．５８％

相比有明显的提高。 董事会认为，公司近年向商业地产转型，提高商业地产业务资产比例的战略是正

确的，但是转型的速度还应加快。由于持有型商业地产一般投资回收周期长，对资金需求较高，

２０１１

年下半

年，公司为加快推进公司战略实施，提高商业地产业务比例，决定适当缩小住宅业务的资产规模。 因此，本

公司计划通过本次交易，一方面进一步减少住宅业务比例，一方面收回较多的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的住宅地产项目为北京阳光上东项目、天津万东小马路项目；公司在未来

２－３

年内，将主要投资于商业地

产及包括商业地产类的综合地产项目，将不考虑投资纯住宅项目。

２

、本次交易通过股权转让和收回对目标公司的股东贷款，能够收回资金

１６０

，

３４９．８５

万元，，将大大增

强公司现金储备，增强阳光新业的对商业项目及包含商业地产的综合项目的项目开发能力，有利于公司把

握商业地产投资机会，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３

、 根据本次交易的审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测算， 本次交易通过股权转让所产生投资收益为

２６５．３

万

元。

４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１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首创置业签署的关联交易总金额累计为

２３

，

５７７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饶戈平先生、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方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董

事会审议表决履行了合法的程序。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青岛滨海、千千树、烟台新业、烟台骊都、烟台

骊臻进行了审计和评估。 评估机构对上述五家目标公司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对五家目标公司的

主要资产存货资产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在综合考虑了目前受国家密集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的房地

产市场现状、房地产行业的综合净资产利润率及目前所执行的银行利率等因素后，折现率取值为

１５．２９％

。

我们认为， 结合房地产行业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项目交易以假设开发法进行资产评估时折现率选取

１２％

到

１５％

的市场平均水平的情况，以及当前受国家密集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的房地产市场现状、房地产行业

的综合净资产利润率及目前所执行的银行利率等因素，评估参数的选取适当合理，能够较合理体现受目前

房地产市场现状影响的资产的收益风险。以评估结果作为交易的定价依据。评估机构选聘程序合法、该评估

机构具备独立性和胜任能力、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合理。

因此，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交易价格体现了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社会公众股

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１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意见

３

、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４

、 青岛滨海、千千树、烟台新业、烟台骊都、烟台骊臻审计报告

５

、 青岛滨海、千千树、烟台新业、烟台骊都、烟台骊臻评估报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８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Ｌ３５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上午

１３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

３

）催告公告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买卖街

４０

号香山饭店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关于出售青岛阳光滨海置业有限公司等五家全资控股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有关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刊登

于本公告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

２０１１－Ｌ３４

号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２

、登记方式：

Ａ．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

Ｂ．

法人股东持深圳证券代码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Ｃ．

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须

加盖公司公章）或本人身份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Ｄ．

股东也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１１２

号阳光大厦

７

层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０８

；投票简称：阳光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

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序号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出售青岛阳光滨海置业有限公司等五家全资控股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１．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

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

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周文娟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８３２７１１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６５２８０

邮编：

１０００４４

２

、会议费用

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２．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３．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４．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

／

无表决权。如果有表决权，对关于（）的提案投赞成票；对关于（）的提

案投反对票；对关于（）的提案投弃权票；

５．

对

１－４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9

2011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五


